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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6

建发 01，债券代码：136168；债券简称：16 建发 02，债券代码：136288；债券

简称：17 建集 Y1，债券代码：143929；债券简称：17 建集 Y2，债券代码：143940；

债券简称：18 建集 Y1，债券代码：143933；债券简称：18 建集 Y2，债券代码：

136966；债券简称：18 建集 Y4，债券代码：155997；债券简称：19 建集 01，

债券代码：155266；债券简称：19 建集 Y1，债券代码：155888；债券简称：19

建集 Y2，债券代码：163971；债券简称：20 建集 Y1，债券代码：163930；债

券简称：20 建集 Y2，债券代码：163931；债券简称：20 建集 Y9，债券代码：

175379）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

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

策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公



告的《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及执行新修订的金

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公告》，相关公告事项如下：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方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由成本计量

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发行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 

（二）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发行人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等会计

指标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不会对发行人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发行人根据相关规定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及 2019 年 1-12 月、2020 年 1-9 月的利润表进行追溯调整。 

（三）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仅导致 2020 年年

初留存收益与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产生变化，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不会对发

行人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

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发行人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二、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原因 

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方法为成本模式计量，随着公司的发展，

发行人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不断提升，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比成本计量模式

更能动态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

地产的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客观的资产

状况，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进行变更，即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

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目前，发行人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

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后，发行人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结果作为投

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2.变更日期：2020 年 10 月 1 日 

3.变更内容 

①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按其预计使用寿命及净

残值率对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计提折旧或摊销。投资性房地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净残值率及年折旧（摊销）率列示如下： 

类别 预计使用寿命（年） 
预计净残值率

（%） 

年折旧（摊销）率

（%） 

土地使用权 不超过产权证使用期限   

房屋建筑物 20-50 3-10 1.9-4.8 

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

进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

价值。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

模式。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

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者发

生毁损，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1.变更原因 

2017 年 3 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 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 9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以上四项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并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同时，鼓励企业提前执行。 

由于发行人的重要子公司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厦门航空有

限公司等均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了新金融工具准则；且随着公司业务的发



展，发行人所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的金

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发行

人决定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变更日期：2020 年 1 月 1 日 

3.变更内容： 

①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

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②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

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③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

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⑤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等。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发行人财务报表的影响 

（一）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规定，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的，应当采用追溯调整

法处理。发行人对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对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①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累积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 年 1 月 1 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2019年 12月 31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投资性房地产 2,949,074,850.26 3,317,647,956.25 4,696,179,637.58 

固定资产  97,408.78 -1,052,500,445.34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316,214.65 24,043,576.08 26,288,565.84 

递延所得税负债 698,982,832.59 735,944,491.81 759,286,881.53 

其他综合收益 135,818,607.74 165,517,810.78 343,654,362.72 



项  目 
2019 年 1 月 1 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2019年 12月 31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积影

响数（增加+/减少-）  

盈余公积 47,888,205.75 51,454,556.29 51,454,556.29 

资本公积 61,085,627.57 50,466,549.03 40,688,886.02 

未分配利润 1,098,517,556.32 1,214,992,933.91 1,364,010,345.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1,343,309,997.38 1,482,431,850.02 1,799,808,150.08 

少数股东权益 982,098,234.94 1,123,412,599.28 1,110,872,726.47 

②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合并利润表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9 年度影响 （增加+/减少-）  2020 年 1-9月影响 （增加+/减少-）  

营业成本 -247,815,911.99 -199,161,218.0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718,724.40 -4,658,901.39 

投资收益  -7,963,431.95 

所得税费用 64,200,328.19 33,858,179.73 

净利润 208,334,308.20 152,680,70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0,041,728.13 121,050,301.78 

少数股东损益  88,292,580.07 31,630,403.16 

发行人聘请厦门中利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厦门市大学资产评

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戴德梁行房地产顾问（广州）有限公司对发行

人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处的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进行合理测算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发行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以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要求，发行人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

调整，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对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影响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累积影响数（增加+/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73,296,758.1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97,147,461.51  

其他流动资产  -6,092,000,000.00  



项  目 2020 年 1 月 1 日累积影响数（增加+/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545,689,605.98  

长期股权投资  141,885,746.9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6,536,632,521.16  

短期借款  874,957.47  

其他应付款  -207,592,964.3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6,718,006.9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30,409,746.31  

其他综合收益  -188,836,294.82  

未分配利润  1,275,404,50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86,568,212.45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变

动，可能会增加发行人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四、董事会、会计师的结论性意见 

（一）董事会 

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投资

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有利于更

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与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增加公司财

务信息的准确性。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师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计政策变更事项专

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20）300020 号），认为发行人关于投资性

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编制符合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公允反映了本次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6 建发 01”“16 建发 02”“17 建集 Y1”“17

建集 Y2”“18 建集 Y1”“18 建集 Y2”“18 建集 Y4”“19 建集 01”“19 建

集 Y1”“19 建集 Y2”“20 建集 Y1”“20 建集 Y2”“20 建集 Y9”的受托管

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厦门建发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及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提醒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